
通海县卫生健康局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
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县级补助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《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转发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

规范（第三版）的通知》（云卫基层发〔2017〕13 号）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通海县卫生健康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通过开展健康教育、预防接种、0-6 岁儿童健康管理等

原 12 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以及从原重大公卫服

务和计划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妇幼卫生、老年健康服务、医养

结合、卫生应急、食品安全、孕前检查、生育管理等内容等

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，对本县居民健康问题采取干预措

施，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，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发生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县卫生健康局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 14 项基本公共卫生

服务，其中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12 项，省基本公

共卫生服务项目 2 项。通过开展健康教育、预防接种、0-6

岁儿童健康管理等原 12 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以



及从原重大公卫服务和计划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妇幼卫生、老

年健康服务、医养结合、卫生应急、食品安全、孕前检查、

生育管理等内容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，对本县居民健康

问题采取干预措施，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，有效预防和控

制疾病的发生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用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手册的印制等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县卫生健康局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预算编制，分

类分包组织实施。实行法人负责制。业务经办人员负责具体

项目的实施管理，按规定及时提交费用支付计划或发放名

册；财务人员负责资金管理和发放，并按规定向主管部门及

财政部门报送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报告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，

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，专

款专用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。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：

开展健康教育、预防接种、0-6 岁儿童健康管理等原 12 类

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以及从原重大公卫服务和计划

生育项目中划入的妇幼卫生、老年健康服务、医养结合、卫

生应急、食品安全、孕前检查、生育管理等内容等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工作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1.免费向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



2.按照《中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（2011 年-2020 年）》、

《云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（2011 年-2020 年）》、《玉溪

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（2011 年-2020 年）》、《中共云南省

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卫生与健康事业改革发

展的决定》、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 10

件惠民实事的通知》及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2019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件惠民实事任务分解的通知》等

要求，2019 年全县农村妇女“两癌”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

20%以上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覆盖率达 80%以

上，综合节育率达 80%以上，农村妇女增补叶酸服用率达到

90%以上，地中海贫血筛查任务完成率和地中海贫血基因检

测率均达 100%。

3.要更加注重预防为主、更加注重医防结合、更加注重

慢性病防治与传染病防控并重，努力实现传染病发病率继续

保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、重点疾病控制更加有效、医防结合

取得突破。

4.开展职业病监测，最大限度的保护放射工作人员、患

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。

5.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赋予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的法定职责，充分发挥卫生健康系统的专业资源和技

术优势，通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，发现我县食品

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风险和隐患，掌握全县食品污染

现状趋势、薄弱环节，进一步掌握食源性疾病爆发隐患及流



行的规律趋势，为政府决策、风险防控和部门监管提供科学

依据和技术支撑，有利于食品安全隐患的“早发现、早预警、

早处置”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更好地

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。


